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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届三次全会、市委工作会议和市委第41次常委（扩大）会议精神，切实推动我市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2013年9月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委提请市政府出台了《关于促进当前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昆办发〔2013〕14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>）。
《意见》分四大部分共十七条，提出了鼓励工业企业扩大生产用电、鼓励大企业提档升级扩大销售、支持开发区园区快速增长上台阶、支持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、加大新入规企业培育工作力度、发挥龙头企业稳增长中坚作用、推进重点项目投资建设、化解产能过剩、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等一系列政策措施。其中针对企业的主要优惠政策如下：
（一）鼓励工业企业扩大生产用电。在2013年7月1日-12月31日之间，对月用电量30万千瓦时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以2012年同期用电量为基数（新投产企业以2013年上半年实际用电量平均数为基数），给予超基数部分电价补助。其中，原材料行业每千瓦时补助0.05元，装备制造业、消费品工业每千瓦时补助0.10元，高新技术企业每千瓦时补助0.15元。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80万元，省级补助企业市级不再重复补助。
（二）鼓励大企业提档升级扩大销售。对制造业中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、30亿元、50亿元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1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销售收入上百亿台阶的大企业，落实省级相关奖励政策；涉及各行业销售产值排名全省前5位的企业，落实省级增产增效补助政策。通过政策激励措施，促进工业企业扩大销售去库存。
（三）支持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。对年度累计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非电类制造业项目进行补助（采掘业、限制类和产能过剩行业、石油炼化项目除外），其中，允许类项目按实物量投资不超过1‰的标准进行补助，鼓励类或高新技术项目按不超过2‰的标准进行补助。对2013年建成投产的重点项目，投产当月按生产性固定资产（土地和非生产性投入除外）实际投资不超过1‰的标准进行补助，鼓励类和高新技术项目按不超过2‰的标准进行补助。单个企业投资补助不超过2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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